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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頭城家商導師責任制實施要點 
96年 08月 29日學務會議通過 

一、意義與目的 

（一）意義：為加強學務工作之推動，實施導師責任制，責成教師輪流值勤，協助導師，

盡其輔導與管理之責，並與學務處及學生家長密切聯繫、對學生之品德、

生活加強輔導。 

（二）目的：各班導師對學生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環境等應有充分之了

解，對於學生之思想、行為、學業、身心攝衛及其所具潛力，均應體察個

性及個別差異、根據教學及學務計畫施以適當之指導，使其正常發展，養

成健全人格。 

二、實施方式 

（一）每班設導師一人，由學務處依本校「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職務遴選細則」提名，報

請校長聘兼之。 

（二）專任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三）班導師儘可能不予更動，以指導各該班學生至畢業時為原則。 

（四）輔導方式，除個別指導外，各班導師應充分利用課餘時間，對該班學生進行相關

團體生活之指導，導師更應以身作則，期收人格感化之效。 

（五）導師應經常與學生家長保持聯繫，以作個別輔導之依據，並激發學生對於團體活

動之興趣，加強其社會組織之認知。 

（六）各班導師應視其學生狀況，適度實施家庭訪視或聯繫；如平時發現學生有其他特

殊之行為，應即時通知家長。 

（七）各班導師應出席學務會議，研議關於全校學務之共同議題。 

（八）導師輔導績效特優者，簽請敘獎嘉勉。 

三、導師職掌 

（一）建立完整班級聯絡系統。 

（二）健全班會之組織，輔導班級幹部之遴選。 

（三）按時召開班會，檢查班會紀錄內容是否充實。 

（四）指導班級學生教室布置，及維護教室內外之整潔。 

（五）督導學生早自習，並落實環境清潔區域之打掃。 

（六）輔導學生保管教學用品、清潔用具及愛惜公物。 

（七）積極善導學生之思想行為，並隨時考查德行之表現。 

（八）端正學生服裝儀容，加強生活禮儀教育，以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九）隨時進行個別談話並作成紀錄。 

（十）確實掌握學生之出缺席，並處理學生請假事宜。 

（十一）隨班輔導學生參加週會、朝會並協助點名及維持秩序。 

（十二）按時批閱學生週記及指導閱讀課外讀物。 

（十三）簽辦學生之獎懲，評定德行成績。 

（十四）積極協助學生偶發事件之處理。 

（十五）輔導學生得視實際需要，移請學校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四、導師會議實施方式 

（一）導師會議之任務如下： 

1、檢討學務工作實施情形。 

2、報告輔導工作推行情形。 

3、報告並檢討班級經營情形。 

4、處理學生偶發事項。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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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師會議訂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二，07：30舉行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三）導師會議時，全體導師均應出席，各處室一級主管應列席。 

（四）導師會議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 

五、導師值週方式 

（一）目的：加強學生生活輔導，藉以提高生活教育成效，及強化導師責任制度。 

（二）方式：值週導師係以班級輪流排定。 

（三）值週導師職責： 

1、檢查各班責任區之整潔、秩序，並予評分。 

2、中午留校巡視校區及處理學生臨時請假等事宜。 

3、會同學務處、教官室、協助處理偶發事件。 

4、有關學生言行舉止，生活習慣之隨機輔導。 

（四）導師輪值日程表，由訓育組擬訂之；值週導師若因故無法值勤時，應自覓代理人

並向學務處報備。 

（五）值週導師紀錄簿應陳 校長核閱，其建議事項，得協調有關處室（館）辦理。 

六、導師評閱週記暨獎勵方法 

（一）為督促學生認真撰寫週記充實內容，暸解學生而指導學生，增進輔導之功能。 

（二）導師評閱週記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要求學生按時繳交週記。 

2、督導學生撰寫週記。 

3、留意學生之異常行為。 

4、處理學生之建議事項。 

5、其他應注意之事項。 

（三）導師評閱學生週記時，得就其內容予以適當之評語，或加以鼓勵，或啟發其思想，

或糾正其偏頗，或督促其自省。 

（四）導師發現學生無故缺交或遲交週記時，隨時加以勸導，或作適當之處理。 

（五）每學期擇時抽查，由學藝股長收齊依時限，送學務處抽檢，擇優獎勵。 

（六）每學期終了，學務處得選擇評閱週記優良導師，由校長核予敘獎嘉勉。 

七、本實施要點經學務會議決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